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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豐泰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股東通訊政策 

1〃 目的 
 

1.1 本政策所載條文旨在確保本公司股東，及在適當情況下包括一般投資人士，均可適時 

取得全面、相同及容易理解的本公司資料（包括其財務表現、戰略目標及計畫、重大發展、

管治及風險概況），以讓股東可在知情情況下行使權力，以及讓股東及投資人士與本公司  

加強溝通。 
 

1.2 就本政策而言，「投資人士」包括本公司的准投資者，以及就本公司表現進行報告及

分析的分析員。 
 

2〃 政策 
 

2.1 本公司主要透過本公司中期及年度財務報告､股東周年大會及其他可能召開的股東大

會，以及呈交予香港交易及結算有限公司（「香港交易所」）及刊登於本公司網站的所有

披露資料，將資訊傳達予股東及投資人士。 
 

2.2 本公司將及時並有效地向股東及投資人士傳遞本公司的相關更新資料。如有任何有關

本政策的問題，可向公司秘書查詢。 
 

2.3 董事會持續與股東保持對話，保持董事會（尤其是獨立非執行董事）便於股東與其聯繫，

並會不時檢討及更新本政策以確保其成效。 
 

3〃 與本公司溝通 
 

3.1 股東就股份轉讓、更改名稱或地址，或遺失股票等事宜與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

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聯絡。 
 

3.2 股東投資人士可隨時向公司秘書索取本公司公開資料，並要求公司秘書回應有關本公

司的任何查詢。 
 

4〃 傳訊途徑

公司網站 

4.1 本公司網站 (http://www.sunfonda.com.cn)特設「投資者關係」部分，網站上刊載的資

料會不時更新。 
 

4.2 本公司發送予聯交所的資料亦會隨即刊載於香港交易所的網站。有關資料包括財務報

表、集團公告、通函、財務報告及股東大會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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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所有由本公司發出的新聞稿將刊載於公司網站。

公司通訊 

4.4 本公司所有的公司通訊會以清晰及簡潔的形式以中、英雙語編寫，以便股東理解。股

東有權選擇收取公司通訊的語言（英文或中文）或收取方法（印刷本或電子形式）。 
 

4.5 股東應向本公司提供電郵地址，以助提供適時有效的通訊。同時，本公司指定董事會 

秘書陈诗婷小姐（电话：+852 2980 1371；传真：+852 2861-0285）作為公司股東通訊事

項連絡人。 
 

4.6 所有公告及通函均刊登於本公司的公司網站及香港交易所網站，以供股東查閱。

股東大會 

4.7 本公司以股東大會為與股東交流之首要平臺。本公司鼓勵股東親身出席股東大會，如

未可出席，可委派代表代其出席並於會上投票。 
 

4.8 召開股東大會之通告及隨附文件須於舉行有關大會前指定之時限於本公司網站及香港

交易所網站登載，以及郵寄給選擇收取通訊印刷本之股東。 
 

4.9 董事會成員 (尤其是董事會主席及審核、薪酬及提名委員會的主席或由其委派的代表)

及外聘核數師將出席周年股東大會並回應股東提問。獨立董事委員會主席或(于彼等缺席

時)獨立董事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將出席任何股東大會，以批准任何須經獨立股東批准的關

連交易或其他交易。 
 

與投資市場的溝通 
 

4.10 本公司將因應市場狀況不時舉行合適的溝通活動如巡迴推介、投資者會議、投資者／

分析員簡介會、個別會面或傳媒訪問等，以促進本公司與股東及投資界的溝通。 
 

4.11 就此而言，凡與投資者、分析員及傳媒有聯絡接觸之本公司董事及雇員，須留意本公

司處理機密及股價敏感資料，以及買賣證券之政策所載之披露責任及規定。 
 

5. 股東隱私 
 

5.1 本公司明白保障股東隱私之重要性，除法例規定外，將不會在獲得股東同意前擅自披

露股東資料。 
 

*公告及通函指本公司已經或將向任何持有其證券的人士發出以供其參閱或採取行動的任

何檔，包括（但不限於）董事會報告及年度帳目連同核數師報告、中期報告、會議通告、

通函及代表委任表格等。 


